
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
苏建规字 〔2016〕 1号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《江苏省
装配式建筑 (混凝土结构)项目招标投标

活动的暂行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建设局 (委 ),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建设局、张家港保税区规

划建设局,昆 山市、泰兴市、沭阳县建设局 :

《江苏省装配式建筑 (混凝土结构 )项 目招标投标活动的暂

行意见》已经厅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予印发,自 2016年 5月 1日

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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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一、我省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

者主导地位的装配式建筑项目，招标发包的标段内容达到下列条

件的，其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意见

)、《省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

级的意见》(苏政发〔2014〕111号)等文件的要求，现对装配式

建筑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提出如下意见

建筑产业现代化是实现建筑产业节能、环保、全寿命周期价

值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建筑生产方式，是促进“两型社会”

建设，加快我省建筑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。装配式建筑(混凝

土结构)(以下简称“装配式建筑”)项目作为建筑产业现代化的重

要建造方式，与传统方式相比，具有工艺要求高、掌握关键技术

的企业少、推广初期造价增加等特点。为促进装配式建筑的推广

应用，规范其招标投标活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

及相关法规、规章的规定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发展改革委

住房城乡建设部绿色建筑行动方案的通知》国办发〔2013〕1

江苏省装配式建筑(混凝土结构)项目

招标投标活动的暂行意见

号

。

。

(1) 装配式建筑主体结构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招标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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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设计图纸标明或在招标文件中明确的装配式建筑预制

率 (± 0。OO以上部分,预制混凝土构件
`总
体积占全部混凝土

`总
体

积的比率)不小于 30%。

二、招标人可以采用邀请招标方式。

三、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,招标人除按照苏建规字 (2o13)

4号文设置资格条件外,可 以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将类似工程业绩、

相应构件部品的生产能力、信
`息
化管理水平作为资格审查条件。

四、采用资格预审方式的,否要求资格审查合格的潜在投标

人数量必须满足 9家及以上。

五、招标内容为设计施工总承包的,招标人宜按照 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条的规定分两阶段进行招

标。鼓励投标人采用联合体形式投标。

六、评标办法可以采用综合评估法。评审因素除执行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招标相关规定外,可 以根据项目特点相应增设装配式

建筑顼目技术实施方案、构件生产能力、装配式建筑项目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信誉和业绩等评审因素。

七、招标文件中应当设置最高投标限价并明确其组成。在我

省配套的装配式建筑计价定额尚未出台前,最高投标限价可参照

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(2014版 )编制,结合项目

的具体情况,合理确定。

八、装配式建筑项目的评标专家应当从省专家库中随机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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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。却果库内无专家满足条件或煮满尽条件的专家不足时∫招标

人可以自行邀请评标专家。

九、各地、各有关部门和项目单位要加强对国有投资装配式

建筑项目招投标活动的监管,严格按照国家招标投标相关法规及
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

的原则开展招标活动,不得借装配式建筑的

名义随意改变招标范围(方式及法定程序,变相实施虚假招标 ,

擅自设置或者增加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资格条件,损害国家利益

和他人合法权益。

十(本意见为暂行,自 2016年 5月 I日 起执行。在实施本

意见的过程中,我厅将适时进行分析和评估,并结合各地、各部

Ⅱ 在实施过程中反映的问题,对本意见进行调整和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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